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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類型及對象



補助類型 life with BIZCAM

學海飛颺
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不
包括大陸及港、澳）修讀學分

學海惜珠
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身分資格限制)
赴國外大專校院（不包括大陸及港、
澳）修讀學分

學海築夢
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
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不包括大陸及港、
澳）

新南向學海築夢
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
進行職場實習

學生個人申請 教師提出申請

※參訪、交流及見習皆非屬實習範圍※



補助對象-選送生life with BIZCAM

•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 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含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 為配合本校行政流程，實習期間為 114年 07月 01 日～115年10 月 31 日，
且期間具備在學身分。

• 學業成績須在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無任一科不及格)。

• 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由本校依
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 未同時領取政府其他出國補助(例如：使用深耕經費之千里馬計畫)，且同一
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 他校學生亦須符合本校甄選辦法之規定。



補助對象-選送生life with BIZCAM

• 申請《學海惜珠計畫》計畫者，應另具備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下列相關補助資格：(不包含清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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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選送生life with BIZCAM

• 《學海飛颺計畫》與《學海惜珠計畫》之選送生，本校規定須具備以下一項語言能力
檢定成績：

-托福 iBT 成績達 87 分

-雅思(IELTS)成績達 5.5 分

-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

-舊制多益(TOEIC)測驗成績達 750 分

-新制多益(TOEIC)測驗成績達 785 分(聽力需至少 400 分、閱讀需至少 385 分)

-其他同等之英語能力證明

• 《學海築夢計畫》或《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選送生，須具備符合實習企業或機構
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如實習企業或機構未明訂，則依各團甄選標準辦理並於
計畫內容敘明。

※如前往非英文語系國家，得提出其他非英文語系研習國家之語言能力證明※



補助對象-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1名。

•計畫主持人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本校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
書或合作契約書。

• 《學海築夢計畫》每計畫案至多選送4名學生出國實習。

•申請《學海築夢計畫》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若學生人數未達
3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項目。

•如計畫主持人有隨團出國之意願，請於申請書內編列計畫主持人之國
外差旅費。

教育部補助額度會依據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計畫經費將優先補助選送學生



補助內容



補助內容life with BIZCAM

計畫名稱 補助期限 補助額度

學海飛颺
至少1學期（學季）或1學年為限

◆教育部補助每人新臺幣5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其補助額度得依教
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每人補助額度由薦送學校自訂，
得包括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
外學費及生活費

學海惜珠 至少1學期（學季）或1學年為限

◆選送生補助額度依計畫書所載學
生資料評核並考量擬赴留學國別
或城市別及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
價訂定

◆補助項目包括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



補助內容life with BIZCAM

計畫名稱 補助期限 補助額度

學海築夢

實習期間至少連續30天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至多補助期限以1學年為限

◆各子計畫補助金額由薦送學校自訂
◆每人補助額度，至少應包括1張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並以1次為限，另得包括生活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1人為
限，薦送學校得⾃訂生活費支領天數，以不超
過14⽇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新南向
學海築夢

實習期間至少連續30天，赴印
尼至少連續25天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至多補助期限以1學年為限

◆各子計畫補助金額由教育部核定
◆每人補助額度，至少應包括1張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並以1次為限，另得包括生活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1人為
限，薦送學校得⾃訂生活費支領天數，以不超
過14⽇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補助內容life with BIZCAM

•每位選送生獲補助金額應包括教育部補助款+薦送學校之配合款

•申請《學海築夢計畫》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如有選送他校
學生出國實習，他校學生須提出原就讀學校同意該生於在學期間(須
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且未休學)參與薦送學校之國外實習計畫同意書。
(他校學生無法領取薦送學校之配合款)。

•如有其他未明列於當年度最新計畫補助要點之特殊狀況，請計畫主
持人上簽呈會辦本處與相關單位並陳請本校長官核示。



作業時程



於於

作業時程e with BIZCAM

114.01.13

徵件公告

114.02.21

收件截止

校內子計畫

審查排序

114.03.17-

114.03.21

計畫主持人上傳資料

飛颺、惜珠選送生及築
夢各計畫經系院審查及
排序後紙本送至國際處

(新南向無須排序)，電子
檔寄至reachkmu@kmu.

edu.tw



於於

作業時程e with BIZCAM

114.03.31前

國際處送出計畫申請

114.05.31

教育部核定金

額

114.06.30前

通知核定金額

114.07.01-115.10.31

各計畫選送生啟程出

國

依教育部來函
核定金額辦理

請款

各計畫執行並
依教育部及本
校規定辦理核

銷

通知核定金額，
各計畫主持人
務必上線維護

資料



申請文件及計畫審查



申請文件-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申請表1份。

 計畫書1份，約1000字至1500字。

 中華民國身分證、學生證影本各1份，應檢附正本，驗畢即還。

 中、英文歷年成績單正本1份含排名。

 語言能力成績證明影本1份，應檢附正本，驗畢即還。

 同意書。

 教師推薦函2封。

 《學海惜珠計畫》以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申請者，並應檢附申
請日前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
本相符並簽章；或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申請文件-學海築夢/新南向築夢

 申請表1份

 計畫主持人提交專業實習計畫案1份，約1500字至2000字。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契約
書影本及聲明書。(所送資料如為非英文之外文，應併附中譯文)

 同意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字眼(請勿寫實驗或上課)，工作時數及相
關待遇。

計畫主持人需親⾃與國外實習機構聯繫，
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違者將無法申請教育部補助



範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



範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



申請注意事項

 因教育部相關審查規定將影響本校計畫評分，申請表中選送生欄
位應實名填寫學生資訊，未填寫學生資訊者，將不受理申請。

 申請表件請先送至各學院，由學院統一繳交至國際處。

 建議各計畫主持人參考本校校內審查評分表評分項目進行計畫撰
寫與佐證。



計畫審查

•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由本處彙整各計畫主持人所提計畫案逕行
報部。

• 《學海築夢計畫》校內計畫以各學院院長為審查人員進行計畫內容審
查評分，並由國際處進行以往執行成效評分。

•以往執行成效評分依據為計畫主持人歷年是否依照計畫申請內容實際
執行，及是否有其他未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
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情事。



計畫審查

• 《學海築夢計畫》各子計畫審查評分項目如下：

評分項目 配分 具體內容 評分

各學院排名 20%
各學院排名第一為20分；第二為16分；第三為12分;第四
為8分；第五為4分，其餘不予給分

海外實習機構狀況 20%

實習機構排名
機構特色與計畫之契合性
主持人與機構是否持續合作
實習機構提供學生之實習協助

選送生甄選 25%

專業表現
外語能力
其他參與計畫之適性度
計畫主持人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過去三年計畫案對選送生之具體影響 25%

對選送生職涯發展是否有具體影響

選送生是否持續相關領域之進修與研究

選送生與實習機關間是否有後續連結

其他 10%

(請填寫給分原因)

總分 排序

• 計畫內容評分之相關資料及佐證應由計畫主持人於提交之計畫書中提供，審查人員僅就各子計畫
可供參閱之資料進行評分。



注意事項



啟程前

※出國執行計畫，務必記得事先申請公假且獲准※



啟程前

•各計畫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1個月，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
(一式3份)，行政契約書請交由各系院申請用印，用印事宜可參考本
處網站提供之用印申請範例。

※如未簽訂，則無法領取補助款。

•各計畫所提擬之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研修或實習國別、研修
或實習學校、實習單位、選送學生人數、研修領域均不得任意變更，
以免影響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如有變更之必要，請按照規定之程
序上簽呈。

• 114年之選送生至遲應於115年10月31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
程出國，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https://ciae2.kmu.edu.tw/index.php/zh-tw/%E6%9C%AC%E5%9C%B0%E5%AD%B8%E7%94%9F/%E6%B5%B7%E5%A4%96%E5%AF%A6%E7%BF%92/%E5%AD%B8%E6%B5%B7%E7%B3%BB%EF%A6%9C%E8%A8%88%E7%95%AB/%E5%AD%B8%E6%B5%B7%E7%AF%89%E5%A4%A2


啟程前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選送生至遲應於啟程1個月前完成下列事項：

 繳交個人基本資料表及用印完成之行政契約書至國際處。

 與國際處承辦人加LINE，以利聯繫。

 補助經費分2次核撥，第1次核撥為啟程前：

-選送生需自行詢求1名本校專任教師同意擔任借支人。

-借支金額為教育部補助款之百分之八十。

-本處將協助進行校內借支流程。

-款項匯入選送生帳戶。



啟程前

學海築夢/新南向築夢(1/3)

•計畫主持人至遲應於選送生啟程1個月前完成下列事項：

 繳交選送生個人基本資料表及用印完成之行政契約書至國際處。

 建立LINE聊天室，並加入選送生與國際處承辦人，以利聯繫。

 補助經費分2次核撥，第1次核撥為啟程前：

啟程前應申請借支，借支之金額不得少於核定補助款百分之八十，
款項匯入選送生帳戶。(借支前須至wac系統建立個人匯款帳戶)



啟程前

學海築夢/新南向築夢(2/3)

•建議計畫主持人統一購買選送生機票，或於必要時協助選送生購買
機票，以確保補助經費達到最妥善之規劃與利用。

•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習2週前，至本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
國外實習團員基本資料，以透過系統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掌握選
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計畫主持人需協助選送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保險，並
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當
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及配合實習單位各項規定，俾確保執行本計
畫案之合法性(部分國家有實習簽證)。



啟程前

學海築夢/新南向築夢(3/3)

•《新南向學海築夢》實習人數，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
否則除了需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並扣減本校行政績效分數外，
配合款由百分之二十調增至百分之三十，計畫總補助金額並將重新
研擬。
舉例：
某計畫核定選送人數為5人，補助款為300,000元，本校配合款為
60,000元(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若更改選送人數為4人，本校配
合款不變動但需調整為補助款之百分之三十，因此調整後之補助
款為200,000元，本校配合款維持60,000元。

※他校相關規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海校內甄選簡章第6點第1款「新南向學海築夢若變更出國實
習人數，薦送學校需將計畫配合款由 20%提高至 30%，差額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



執行期間

•各計畫及申請經核定後，如自行任意變更、違反規定、或執行不實
者，喪失受補助資格，本校將停止發給各項補助款，並依規定追償
已領取補助款繳還教育部。

•於赴國外實習或研修期間，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未休學，且在國外
不得辦理休學；研修結束後，應向原薦送學校報到。違反上述規定
者，需將全數補助款繳還教育部。

•出國實習或研修期間，請勿包含私人行程，並請依照團進團出為原
則。



返國後

•補助金費分2次核撥，第2次核撥為返國後：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選送生返台後2週內，檢附完整核銷文件至國際處，進行校內核銷
流程，完成後核銷金額將匯入選送生本人之帳戶。

 學海築夢/新南向築夢：

•選送生返台後2週內，以團為單位檢附完整核銷文件至國際處，
進行校內核銷流程，完成後核銷金額將匯入選送生本人之帳戶。

•計畫主持人返台後2週內，檢附完整核銷文件至國際處，進行校
內核銷流程，完成後核銷金額將匯入計畫主持人之帳戶。

※送核銷文件至國際處，請務必事先與國際處承辦人約定時間進行核
銷文件初步檢查。



返國後

• 核銷文件：

※出入境時請選擇人工查驗櫃檯通關，若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務必在通關後
至公務櫃檯補出入境戳章。

選送生 計畫主持人

 核銷文件檢核表(有分計畫主持人及選送生)
 登機證正本(請依序編號，並貼在 A4 憑證黏貼紙)
 電子機票
 機票購買收據(僅支付標準經濟艙金額)
 出差旅費報告單

＊選送生生活費支給依照《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計算
＊主持人生活費支給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計算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表(搭乘本國籍航空則免付)

 行政契約書影本
 活動行程表

 修讀學分證明(非修讀學分者免附

 至學海官網填寫問卷並上傳心得報告(含4張照
片)，紙本一併檢附

 至學海官網填寫問卷並上傳計畫成果報告書(含4
張照片)，紙本一併檢附



返國後

• 選送生及計畫主持人於出國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2週內，上傳問卷
調查表及1,000字以內心得(成果)報告，也可繳交經國外研修(實習)
機構同意之研修(實習)經驗分享短片至教育部學海計畫資訊網。

•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短片以3分鐘為原則，未傳送完成者，
不得辦理結案。

•選送生活動紀錄(如心得報告、製作活動參與短片、簡報或問卷調查
表)，皆無償授權教育部及本校為業務推動使用，教育部或本校將擇
優分享於網站。經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將邀請至發表會或座談會
公開表揚，並發給獎金以資鼓勵。



返國後

• 上傳心得報告，請務必檢視內容，例如語句順暢性、內容正確性、圖片
來源、是否符合補助要點規定或遵守學術誠信等；下列幾點請特別留意。

• 學海飛颺、惜珠：

1. 研修學分以學生科系專業領域為主，跨科跨系跨領域請確認學生是否
雙主修或輔修。

2. 只有參與海外學校暑修、暑期課程、研習營隊或是只上語言學校不符
合要點規範。

3. 僅研修語言課程亦與要點規範不相符。

• 學海築夢(新南向)：

1. 應呈現於企業、機構實習之心得，參訪、實驗、上課等或實習內容與
領域沒有相關性，不符合要點規範。

2. 另每篇心得需有照片四張以上，上述各項未符合要點規定，學海辦公
室將進行結案退件。



補充說明

•說明會提及之相關表單及需繳交之文件格式均公告於本處網站：

 學海專區

 核銷專區

• 繳交之各項文件若為影本，請務必於空白處簽章；若非A4大小，請
貼在 A4 憑證黏貼紙。

•計畫主持人有督導選送生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相關文件之義務。

•其他未盡事宜，請依最新年度「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與教育部公告為主。

https://reurl.cc/Z913k6
https://ciae2.kmu.edu.tw/index.php/zh-tw/%E6%9C%AC%E5%9C%B0%E5%AD%B8%E7%94%9F/%E6%B5%B7%E5%A4%96%E5%AF%A6%E7%BF%92/%E5%AD%B8%E6%B5%B7%E7%B3%BB%EF%A6%9C%E8%A8%88%E7%95%AB/%E6%A0%B8%E9%8A%B7%E5%B0%88%E5%8D%80


Q&A



Q&A

Q：學海計畫是否得薦送4名以上選送生？

A：本校學海築夢各子計畫不得薦送超過4名選送生；新南向學海築
夢無選送生名額限制。

建議未獲學海計畫補助之學生可申請校內國際研習服務獎補助。
補助金額依校內相關規定核定。



Q&A

Q：獲學海計畫補助出國是否可以再申請千里馬計畫？

A：同一案件已獲政府單位或本校其他相關出國獎勵補助之學生，不
得同時申請千里馬計畫。



補充說明

Q：如何編列經費預算？
A：得編列來回機票及生活費用
B=A × 0.2



感謝聆聽


